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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纪律处分决定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 

近日，公司收到参股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恒泰证券”）

转发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《纪律处分决定书（恒泰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）》（中基协处分【2017】3号）。处分决定：从 2017年 8月 1

日开始暂停受理恒泰证券资产证券支持专项计划备案，暂停期限 6个月。

暂停期满，恒泰证券需向中国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

业协会提交整改报告，验收合格后再予恢复受理资产专项计划备案。恒

泰证券称：“将按照基金业协会的要求，积极认真完成整改，继续加强

业务制度建设、提高业务专业水平。资产证券支持专项计划业务被处罚

不会对恒泰证券经营业绩带来实质影响，截至目前，恒泰证券的经营情

况正常。” 

公司持有恒泰证券 11.83%的股权，本次处分决定对公司业绩不会

产生重大影响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1日 


